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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税律师 

 

对涉税法律服务市场的专注与精

耕，是明税区别于其他综合型律师

事务所和专业所的最终要特色之

一。作为本土崛起的法律服务机

构，明税专注于为企业和个人提供

涉税政策咨询以及相关解决方案、

为政府相关机构提供政策建议以

及决策支持。 

 

明税的专业人员主要来自于北京

大学以及国内其它重点高校或研

究机构，80%以上具有硕士及以上

学位，主要成员大都具有律师、注

册税务师或其他相关专业资格。 

 

提供最优化的税务方案是明税的

专业追求。依托北京大学等高校的

财税研究专家以及受聘担任机构

顾问的前财税机关业务官员等丰

富的理论与实务资源，明税能够为

企业、个人以及政府机关提供精

准、详尽、务实的税务解决方案。  

 

 

 

联系我们： 

明税律师 

电话：（8610）59009170 

传真：（8610）59009172 

邮件：service@minterpku.com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建

外 SOHO 西区 13 号楼 1905 室 

24 号公告解读：委托投资情况下受益所有人身份认定问题明确 

“受益所有人”是税收协定中的概念，是非居民企业根据中国

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包括香港和澳门）签订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或

安排（以下简称“税收协定”），申请享受税收协定相应条款（如股

息、利息所得）优惠待遇的前提条件。 

2012 年 6 月 29 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认定税收协定

中“受益所有人”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2012 年 30 号公告）规

定，非居民申请人通过代理人或指定收款人等代为收取所得的，无

论代理人是否属于缔约对方居民，都不应据此影响对申请人受益所

有人身份的认定，但代理人应向税务机关声明其本身不具有受益所

有人身份。 

明税律师曾在 2012 年的一篇资讯(“受益所有人”判定规则在

中国的最新发展)中指出，30 号公告有关“代理人”受益所有人认

定规则的规定或对非居民通过境外的合伙、信托等专业投资实体投

资中国来说可能是一个利好，或将意味着非居民合伙或信托背后真

正的非居民投资人（或“受益所有人 ”）能真正以自己的名义（而

非合伙企业或信托公司的名义）来申请税收协定的优惠待遇。但因

为 30 号公告并没有对何谓“代理人”或“指定收款人”进行定义，

30 号公告的代理人规则是否对上述非居民申请人带来利好存在不

确定性。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下发《关于委托投资情况下认定受益所有

人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24 号，“24 号公告”），

对上述问题做出呈请。以下概述了 24 号公告的主要内容，并分享我

们的观点。 

一、 委托投资的界定及“受益所有人身份”的认定 

根据 24 号公告，“委托投资”是指非居民将自有资金直接委托

给境外专业机构用于对居民企业的股权、债权投资，其中的“境外

专业机构”指经其所在地国家或地区政府许可从事证券经纪、资产

管理、资金以及证券托管等业务的金融机构。在委托投资期间，境

外专业机构将受托资金独立于其自有资金进行专项管理。境外专业

机构根据相应的委托或代理协议收取服务费或佣金。受托资金的投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委托投资界定有两个重要的关键点：（1）

境外专业机构必须是经所在国或地区金融监管部门许可的专业投

资机构。这可能需要非居民申请人提供境外专业机构所在国或地区

给该专业机构发布的金融牌照或批准证书来佐证；（2）委托投资期

间，受托财产独立于专业投资机构的自有财产 ，且受托资金的投

资收益和风险应由该非居民（而非专业投资机构）取得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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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符合 24 号公告规定的委托投资情况下，非居民投资

者可以自己而非专业投资机构的名义申请税收协定待遇。

这解决了长期以来，实践中非居民投资者通过境外专业投

资机构（如合伙制基金或信托机构）来在中国境内进行投

资时，难以自己的名义或专业投资机构的名义来申请“受

益所有人”的难题。 

二、 委托投资情况下申请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应

提交的特殊资料 

非居民通过委托投资取得投资收益提出享受税收协定

待遇申请的，需要向税务机关提供以下主要资料，以证明

投资人的受益所有人身份： 

 投资链条各方（包括该非居民、投资管理人

或投资经理、各级托管人、证券公司等）签署的与投

资相关的合同或协议，以及能够说明投资业务的其他

资料，资料内容应包括委托投资本金来源和组成情况

以及各方收取费用或取得所得的约定； 

 投资收益和其他所得逐级返回至该非居民的

信息和凭据，以及对所得类型认定与划分的说明资料。 

三、 委托投资情况下税务机关的审核及处理要点 

24 号公告规定，税务机关审核非居民提交的申请资料

时，应区分所得类型进行处理  

 如果投资收益的所得类型为股息或利息，该

所得在逐级返回至该非居民的过程中所得性质未发生

改变，且有凭据证明该所得实际返回至该非居民，则

可以认定该非居民为该笔所得的受益所有人，能够享

受税收协定相应条款规定的待遇； 

 如果投资链条上除该非居民以外的各方收取

的费用或取得的报酬与股息、利息有关，则该非居民

不是该部分费用或报酬的受益所有人，该部分费用或

报酬不得享受税收协定股息和利息条款规定的待遇； 

 如果投资收益的所得类型为财产收益，或其

他不适用受益所有人规则的所得类型，则应按税收协

定相应条款的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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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居民或其委托代理人拒绝提供资料，或提供的资料不能区分非居民委托投资收益与投资链条上

其他各方报酬的，税务机关应不予批准相应的税收协定待遇。 

四、 免于重复认定的例外情况 

税务机关按照上述规定认定非居民为受益所有人，且根据税收协定股息或利息条款的规定，该非

居民取得股息或利息应仅在缔约国对方征税的，如果该非居民通过委托投资取得投资收益同时符合以

下条件，则在其首次享受股息或利息条款税收协定待遇之日起 3 个公历年度内（含本年度），同一主

管税务机关可免于对其受益所有人身份进行重复认定，但应对其取得的投资收益所得类型进行审核： 

 通过同一架构安排进行委托投资； 

 投资链条上除被投资企业之外的各方保持不变； 

 投资链条上除被投资企业之外的各方签署的与投资相关的合同或协议保持不变。 

需要注意的是，如该非居民与受益所有人身份认定有关的信息发生变化的，应及时告知主管税务

机关。该非居民因信息变化不能继续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应自发生变化之日起停止享受有关税收协

定待遇，并按国内法规定申报纳税。 

明税评析 

24 号公告区分委托投资情形下非居民投资方获取的投资收益和投资链条上除非居民投资方以外

的其他各方（主要指专业投资机构，如合伙制基金和基金管理公司等）取得的投资收益。只有非居民

投资方实际获得的股息、利息类型的投资收益，该非居民投资方才能以自己的名义申请税收协定待遇。

但 24 号公告对于其他专业投资机构（如合伙制基金）获得的部分所得（比如，业绩分成）是否可以

被认定为股息或利息性质的所得，以及该类专业投资机构是否可以自己得名义申请是该类股息或利息

性质的所得（如果该所得被认定为是股息或利息性质的所得）的受益所有人从而申请享受税收协定的

优惠待遇等未予明确。 

24 号公告规定，非居民与投资链条上一方或多方形成关联关系的，应向税务机关提供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方法及相关资料。不提供资料或提供资料不足以证明相关联各方交易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

税务机关可拒绝给予相应的税收协定待遇。24 号公告首次明确要求申请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人如

果在架构安排和交易中涉及关联关系，则需要提供与转让定价相关的信息和资料。这一方面可能大大

增加申请税收协定待遇的纳税人的资料准备负担和申请难度，另一方面也规定表明，中国的税务机关

希望通过更多的途径来获取跨国公司在华的关联交易信息从而更有效地打击反避税行为。 

作者：武礼斌 张露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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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或方案。如有专业需求，敬请联络明税律师资讯撰写团队：newsletters@minterpku.com 或者致电

010-59009170 

 

 

http://www.minterpku.com/index.html
mailto:newsletters@minterpku.com

